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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 

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 

国发〔2017〕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改革开放措

施依法顺利实施，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

条例》等11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实

施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2件国务

院文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2

件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目

录附后）。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广东省、天

津市、福建省、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

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人民政府

要根据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

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调整情况，及时对本部

门、本省市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

调整，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措施的试

验情况，本决定内容适时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目录 

 

 

国务院  

2017年12月25日 

国務院：自由貿易試験区における関連行政法

規・国務院文書および国務院の批准を 

経た部門規約・規定の暫時調整に関する決定 

国発[2017]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轄市人民政府、国務院各

部委員会・各直属機構：  

 

自由貿易試験区の改革開放に関する措置

の法に基づく円滑な実施を保障するため、

国務院は、自由貿易試験区において≪中華

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記条例≫などの11件の行

政法規、≪国務院弁公庁：国家計画委員会

の都市軌道交通設備国産化実施意見の転送

に関する通知≫・≪国務院弁公庁：都市快

速軌道交通建設管理の強化に関する通知≫

の 2 件の国務院文書、および≪外商投資産

業指導目録（2017年改訂）≫・≪外商投資

民間用航空業規定≫の 2 件の国務院の批准

を経た部門規約の関連規定を暫時調整する

ことを決定した（目録は後方に添付）。 

 

国務院の関連部門および上海市・広東

省・天津市・福建省・遼寧省・浙江省・河

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陝西省の

人民政府は、関連行政法規・国務院文書お

よび国務院の批准を経た部門規約の調整状

況に基づき、速やかに本部門・本省および

市が制定した規約および規範性文書に対し

て相応の調整を行い、試行要求に相応しい

管理制度を構築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自由貿易試験区の改革開放措置の試験状

況に基づき、本決定の内容は適時調整を行

う。 

 

 

付属文書：国務院決定による自由貿易試験

区における関連行政法規・国務院文書およ

び国務院の批准を経た部門規約・規定の暫

時調整目録 

 

国務院 

2017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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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訳省略）附件： 

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 

部门规章规定目录 

序号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 
调整情况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下列船舶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登记：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的

中国公民的船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主要营业所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的船舶。但是，在该法人

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的，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不得

低于50%。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的船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认为应当登记的其

他船舶。 

2.《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第十三条：下列中国籍船舶，必须向中国船级社申请入

级检验： 

（一）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 

（二）在海上航行的乘客定额100人以上的客船； 

（三）载重量1000吨以上的油船； 

（四）滚装船、液化气体运输船和散装化学品运输船； 

（五）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要求入级的其他船舶。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加快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创新，基于

对等原则逐步放开船级准入，

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

定相关管理办法 

2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

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

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

活动的外资企业，由国务院新

闻出版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

办法 

3 

《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外商投资方式包括： 

（一）合资、合作经营（简称“合营”）； 

（二）购买民航企业的股份，包括民航企业在境外发行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投资设立航空

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和航空货运

仓储、地面服务、航空食品、

停车场项目；放宽外商投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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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以及在境内发行的上市外资股； 

（三）其他经批准的投资方式。 

第六条第四款：外商投资飞机维修（有承揽国际维修市

场业务的义务）和航空油料项目，由中方控股；货运仓

储、地面服务、航空食品、停车场等项目，外商投资比

例由中外双方商定。 

用飞机维修由中方控股的限

制；取消外商投资飞机维修承

揽国际维修市场业务的义务要

求。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第十一条第一款：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认证机构资质，除

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一）外方投资者取得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认可机构的

认可；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3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

历。 

暂时停止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取

得认证机构资质的特殊要求，

由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主

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5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六条：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中外合

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外商独资

经营的娱乐场所。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

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提供

服务，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六十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中

外合作举办的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由国

务院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就经营性的中外合作举办的

培训机构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7 

《旅行社条例》 

第二十三条：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

国旅游业务以及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旅游的业务，但是国务院决定或者我国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和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符

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经营

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业务

（台湾地区除外），由国务院

旅游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

法 

8 

《直销管理条例》 

第七条：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

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3年以上

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 

（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 

暂时停止实施外国投资者应当

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

销活动的经验的要求，由国务

院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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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照本条例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四）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 

9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4.加油站（同一外国投资者设立超过30家分店、销售来

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成品油的连锁加油站，

由中方控股）建设、经营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加油站建

设、经营，由国务院商务主管

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1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第二十八条：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商可以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投资设

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国际

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

物装卸、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

业务；并可以投资设立外资企业经营国际海运货物仓储

业务。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企业中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企业中外商的投资比例比照适用前款规定。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和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

业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由中外合资、合作双方协商

后由中方指定。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17.国内水上运输公司（中方控股），国际海上运输公司

（限于合资、合作） 

23.船舶代理（中方控股）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运输、

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

装卸、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

场企业，允许外商以合资、合

作形式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

务，外方持股比例放宽至51% 

11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2.稻谷、小麦、玉米收购、批发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外商从事稻谷、小麦、玉米收

购、批发的限制 

12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9.干线、支线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3吨级及以上直升

机设计与制造，地面、水面效应航行器制造及无人机、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6吨级9座

以下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

修业务；取消3吨级及以上民用

直升机设计与制造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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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空器设计与制造（中方控股） 

10.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限于合资、合作） 

限制 

13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20号） 

第三部分的有关规定：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无论使用何

种建设资金，其全部轨道车辆和机电设备的平均国产化

率要确保不低于70%。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号） 

第六部分的有关规定：要不断提高城轨交通项目设备的

国产化比例，对国产化率达不到70%的项目不予审批。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外商投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设

备国产化比例须达到70%以上

的限制 

14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6.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文化经营（音

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本条例第

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

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1年以上； 

（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

件。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

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限制 

16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

依法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

经营、外资经营的文艺表演团体，不得设立外资经营的

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设立中外合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中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当不低于51%；设立中外合作经

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中国合作者应

当拥有经营主导权。 

第十一条第二款：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

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国投资者、台湾地区的投资

者设立独资演出经纪机构为设

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直辖

市提供服务，由国务院文化主

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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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内地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当不低于51%，内地合作者应

当拥有经营主导权；不得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

文艺表演团体和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35.演出经纪机构（中方控股） 

注：第1项至第9项此前已经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了暂时调整，此次暂时

调整适用于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项至第16项适用于所有自由贸易试验区。  

 


